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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誓內容要求參考資料 

 

報考大工及中工測試工作經驗證明-宣誓內容要求參考資料 
查詢電話：2100 9000/  

WhatsApp: 5720 0071 

 

誓章 

填表須知: 1. 請填妥此表格，並在前往民政事務總署屬下的民政諮詢中心宣誓時，可參考表格內容讀出，作為誓章以作宣誓； 
2. 此表格非正式宣誓文件，謹供宣誓時作參考用途，或用作誓詞的附件，由申請人本人聲明或宣誓確認此附件是文件

正本的真確副本； 
3. 請準確填寫所有資料，如其中資料有任何遺漏，均有可能影響宣誓紀錄之法律效力； 
4. 完成宣誓後，請將正式宣誓紀錄連同申請表一同遞交測試申請；  
5. *請刪去不適用的文字。 

           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，[香港身份證號碼/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編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],  

現居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）, 謹此宣誓以確認以下內容： 

本人,  （姓名）, 

[請依次讀出下列項目] 

1 

由  （年） （月）至  （年） （月）， 

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公司 /  僱主名稱*）， 

任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工種 -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）， 

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施工地點）。 

2 

由  （年） （月）至  （年） （月）， 

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公司 /  僱主名稱*）， 

任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工種 -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）， 

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施工地點）。 

3 

由  （年） （月）至  （年） （月）， 

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公司 /  僱主名稱*）， 

任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工種 -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）， 

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施工地點） 。 

申請人編號: ________________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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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由  （年） （月）至  （年） （月）， 

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公司 /  僱主名稱*）， 

任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工種 -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）， 

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施工地點） 。 

5 

由  （年） （月）至  （年） （月）， 

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公司 /  僱主名稱*）， 

任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工種 - 必須根據報考的工種填寫）， 

上述工作的施工地點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施工地點） 。 

 （如有需要，可另行加頁。） 

 

 

 

 

本人具備上述工種的相關工作經驗，並確實擁有符合報考建造業議會技能測試（大工）

/ 中級工藝測試（中工）所需的工作經驗及資歷。 

本人謹此宣誓，此誓章內容一概是真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 
請注意：任何人如在宣誓中作出虛報資料或失實陳述，申請即屬無效， 

且喪失其後報考本測試的資格。本人亦可能負上刑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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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1. 個人資料的收集 
1.1 你向建造業議會、其關聯及/或附屬公司，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建造學院、建造業零碳天地、建造業輸入勞工宿舍有限公司 (統稱「議會」) 

提供的資料，包括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（第 486 章）中定義的任何個人資料，只會用於與議會活動相關之目的。有關活動及其所需的
個人資料己詳列於申請表格內。 

1.2 你是否向議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。然而，如果你提供資料之目的是為了作出某項申請，你便須向議會提供申請表格上所指明的資
料。否則，議會可能無法處理或考慮你的申請。如果你未滿十八歲，在向議會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前，應先徵詢你的父母或監護人。 

1.3 你有權查閱你的個人資料和更正當中的錯誤。如需要作出此要求，請致函議會的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(查閱資料要求)，地址爲九龍觀
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。如你對本聲明及有關做法有任何查詢，請致函上述地址或電郵至 enquiry@cic.hk。如需要更多關於
議會在私隱及保障個人資料政策的資料，請參閱我們的私隱政策(https://www.cic.hk/chi/main/privacy_policy_statement/)。 

2. 收集的目的 
從你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將會被保密，並可能用於以下用途： 

a. 履行和行使議會根據相關條例、規則和附屬法規授予的職能和權力，包括但不限於《建造業議會條例》（第 587 章）及《建造業工人註冊
條例》（第 583 章）； 

b. 處理你於申請表格中列名之工藝測試/課程/安全訓練/技能評核或其他服務之申請，以及相關申請資格審核； 
c. 支援所有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考慮到公眾及各持份者利益制定，並於中心內執行之所有營運安排（包括但不限於行政、保安、健康及

安全相關）； 
d. 應對涉及於工藝測試/課程/安全訓練/技能評核或其他服務期間可能出現之健康或安全風險的情況，包括緊急情況; 
e. 保存及維持資歷記錄; 
f. 協助進行工藝測試/課程/安全訓練/技能評核監考、監察、審視及評核; 
g. 利便與你的通訊，例如透過 SMS、WhatsApp、WeChat 和/或其他通訊平台/頻道; 
h. 確立、行使或維護議會的法律權利及遵從議會的法律和規管責任（包括打擊洗錢責任、遵從法院或監管機構的命令等）； 
i. 管理進出議會處所和保安目的； 
j. 防止和應對實際或潛在的安全威脅、詐騙或非法活動; 
k. 處理投訴或查詢； 
l. 進行分析、研究和意見調查; 
m. 進行審計及合規審查，以確保適用的議會政策、程序、規例及法律獲得遵守； 
n. 與議會活動進行相關或附帶的其他目的; 及 
o. 你不時同意的任何其他目的。 

3. 個人資料的披露及轉移 
3.1 因應第 2 段所述目的，議會可能披露或轉移你的個人資料予第三方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： 

a. 如 1.1 節所述，任何或所有議會的關聯及/或附屬公司； 
b. 任何代表議會營運或維持會員資格、活動註冊、導賞預約、研究及/或分析，或代表議會進行後端服務、行政服務、驗證服務、雲端服務

或資訊科技服務，或向議會提供所需支援或服務（包括保險、銀行或議會使用的任何第三方支付網關服務）以便議會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服
務提供商、承包商或分包商，及代表議會履行合約規範責任之實體； 

c. 議會的專業顧問，包括但不限於律師、會計師和審計師; 或 
d. 對議會負有保密責任的任何一方; 或 
e. 就有關代辦課程（例如【吊船工作人員訓練課程】及【建築工地升降機（籠𨋢𨋢）操作員證書課程】等）之批核條件及課程要求，相關主理

機構（例如勞工處及機電工程署等）。 
3.2 按照任何適用於議會的法律規定或規管性質規定或法院命令，議會可能披露及轉移你的個人資料。 
4. 使用個人資料於直接促銷 

爲了告知你可能有興趣的議會活動及建造業發展狀況，議會希望使用你的個人資料，包括你的姓名、電話號碼、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，向
你提供有關議會的培訓課程、工藝測試、註冊、活動、推廣、招聘、工作轉介及其他工作範疇和建造業發展的最新資訊。 

你可自由決定是否願意接收此類信息。如果你選擇希望接收有關信息，請勾選下面的方框。如果日後你希望更改有關選擇，可以透過書面
形式通知我們。 

☐ 本人希望接收議會任何有關推廣活動或建造業的發展信息。 
□ 本人已仔細閱讀並理解以上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。 
 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「✓」號) 

申請人聲明 

1.1 本人聲明本證明書內所載一切資料，已盡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訛，並知道倘若虛報資料，申請即屬無效，且喪失其後報考本測試的資格。
本人亦可能負上刑事責任。 

1.2 本人授權議會向僱主、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等相關資歷機構索取及審核本人的資歷。 
1.3 本人已詳細閱讀、明白及同意《申請人聲明》、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》及在本申請內之全部其他資料。 

 

申請人簽署 ：       簽署日期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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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民政諮詢中心宣誓聲明 

工友如有需要，可到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民政諮詢中心辦理，費用全免。工友須於指定時段開始前 15 分鐘到達，以辦理相

關手續。 

以下資料只供參考，一切內容概以民政事務總署為準。 

民政事務處 地址 電話 辦理宣誓聲明的時段  

中西區民政諮詢中心 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

海港政府大樓地下 
2189 2819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東區民政諮詢中心 
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 

東區法院大樓地下 
2886 653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南區民政諮詢中心 
香港香港仔海傍道 3 號 

逸港居地下 
2814 5720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灣仔民政諮詢中心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 2 號地下 2575 2477 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九龍城民政諮詢中心 
九龍紅磡庇利街 42 號 

九龍城政府合署低層地下 
2621 340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公眾假期除外 ) 

觀塘民政諮詢中心 
觀塘觀塘道 398 號  

Eastcore 地下 
2342 343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深水埗民政諮詢中心 
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 

長沙灣政府合署地下 
2728 078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黃大仙民政諮詢中心 
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 

龍翔辦公大樓二樓 201 室 
2322 970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油尖旺民政諮詢中心 
九龍旺角聯運街 30 號 

旺角政府合署地下 
2399 211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離島民政諮詢中心(長洲) 長洲新興街 22 號地下 2981 1060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 午 6 時 45 分 

 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離島民政諮詢中心(梅窩) 
大嶼山銀鑛灣路2號 

梅窩政府合署地下 
2984 7231 

逢星期一 、三、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6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離島民政諮詢中心(東涌) 
大嶼山東涌美東街 6 號 

東涌郵政局大廈 1 樓 
2109 4953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葵青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-174 號 

葵興政府合署 2 樓 
2425 4602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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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處 地址 電話 辦理宣誓聲明的時段 

北區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粉嶺璧峰路 3 號 

北區政府合署地下 
2683 2913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西貢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8 號 

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地下 
3740 5347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沙田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

沙田政府合署地下 
2606 5456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大埔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大埔汀角路 1 號 

大埔政府合署地下 
2654 1262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荃灣民政諮詢中心 

新界荃灣青山公路(荃灣段) 

174 至 208 號 

荃灣多層停車場大廈 1 樓 

2492 5096 
星期一至 五： 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屯門民政諮詢中心 
新界屯門屯喜路 1 號 

屯門政府合署 2 樓 
2451 1151 
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
元朗民政諮詢中心 
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(元朗段) 

269 號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地

下 

2474 0324 
星期一至 五： 

上午 9 時 至下午 7 時( 公眾假期除外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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